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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盖粥”案件一样，小微企业在未将商标进行注册就加以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第三方将相应商标

申请注册，意图抢占或掠夺商标的情况。这是滥用《商标法》采取的商标注册申请在先主义的行为，而第三方在商标注册后

，往往会要求正当的权利人支付价款来受让商标权，或为使用商标而支付使用费。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的权利人有必要采取措

施恢复自己的权利，例如阻止该商标的注册，如果商标已经注册，则促使其注册无效等。

韩国《商标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项规定，通过合伙、雇佣等合同关系、业务上交易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明知是他人已经

使用或者准备使用的商标，却将与该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时，不予注册。上述条款旨

在禁止通过交易关系等明知是他人已经在使用或准备使用的商标，但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在正当的权利人之前将与相应商

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先申请注册的行为。

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委托被告生产服装，并将该等委托生产的商品在中国销售。涉案服装商品上粘贴了原告选定的在先使用

商标，但商标还处于尚未申请注册的状态。在此情况下，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述商标在韩国申请了注册并获准注

册。

对此，原告以被告的商标注册相当于《商标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项所述情形，应当宣告无效为由，向韩国专利审判院

申请注册无效审判，被驳回；后又向韩国专利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上述驳回裁定，但也被驳回。

其后，在第二审阶段参与本案的世宗律师事务所严密分析了韩国大法院判例中确定的关于《商标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

项的判断标准以及截至第二审为止提交的证据和事实关系后，颇具说服力地提出下列主张，即被告只不过是单纯接受原告的服

装生产委托生产并供货的人， 原告直接选定在先使用的商标，并一直控制和管理粘贴该商标的商品的设计和制作方式、制作数

量、品质等，因此，被告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相当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应依据《商标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项规定

宣告其该注册无效。

韩国大法院接受了世宗律师事务所的上述全部主张，撤销了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专利法院重审。韩国大法院的判断是，被告

申请商标注册并获准注册可以被评价为违反了其与原告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故本案注册商标相当于《商标法》第三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十项规定的行为，应宣告注册无效。

由此，原告作为真正的权利人，即将能以自己的名义在韩国申请并注册商标，行使商标权。本案的意义在于对抗了针对未注册

商标的抢占行为，成功地保护了真正的权利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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